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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海丰县教育局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拟订有

关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拟订全县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及实施办法，制定

年度教育改革和发展工作重点、规划，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对规

划实施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会同有关部门规划、指导学校

布局调整，负责教育事业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发布。

　　（三）统筹管理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监督基建投资

和全县公办各类学校的经济活动。

　　（四）综合管理中等专业教育、基础教育（含社会力量办

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和幼儿教育工作。指导办学体制、学校内

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五）负责督政、督学工作，督导、检查全县各镇（场）人

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负责教育评估工作，检查各类学校的办学

水平和教育质量。

　　（六）协调和指导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指导和实

施教育信息化工程。

　　（七）组织实施普通及成人大中专院校招生考试工作，参与

省、市招生办和成人招生办组织的大中专院校录取工作，组织全

县各级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学

生学籍管理工作。

　　（八）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师范类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指导、组织实施师范类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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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指导学校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宣传和推广工

作。负责指导教育学会、协会、基金会等社团组织的工作。

　　（十）负责全县教师管理工作，指导实施各级各类教师资格

制度，规划、指导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建设工

作，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我县教育系统对外交流工作。

　　（十一）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体育卫生文化艺术、国

防教育、环保教育、校园综治、未成年人保护、美化等工作。协

同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学校发生的突发事件。

　　（十二）指导学校后勤管理和服务工作。

　　（十三）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

务。

　　(十四)职能转变。

　　1、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形

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格

局。加强教学指导服务、教师培训服务、校园安全纠纷协调服

务、基建保障服务、信息服务、质量监测评估诊断、教育教学基

本资源服务等。

　　2、完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全面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加快调整教育结构，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渗透，推

进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全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维护

和保障不同人群公平受教育的权利。

　　3、推动建立政府评价、学校自主评价、第三方评价相结合的

教育评价制度。

二、部门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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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教育局内设机构有12个，分别是：办公室、人事股、

计划财务股、基础教育和信息化股、学前与职业教育股、安全保

卫股、思想政治教育与体育艺术卫生股、督学室、招生办、教育

财务结算中心、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教师发展中心。

三、部门预算构成

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包括：局本级预算，以及纳入编制

范围的下属单位预算。下属单位具体包括：海丰县中心幼儿园、

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海丰县城东镇中心小学、海丰县附城

镇中心小学、海丰县可塘镇中心小学、海丰县赤坑镇中心小学、

海丰县大湖镇实验学校、海丰县陶河镇中心小学、海丰县梅陇镇

中心小学、海丰县公平镇中心小学、海丰县黄羌镇中心小学、海

丰县平东镇中心小学、海丰县联安镇中心小学、海丰县、海丰中

学、海丰县陆安高级中学、海丰县赤坑中学、海丰县梅陇中学、

海丰县红城中学、海丰县龙津中学、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海丰县城东中学、海丰县附城中学、海丰县城东镇第三中学、海

丰县莲花山中学、海丰县可塘中学、海丰县可塘镇实验学校、海

丰县沙港中学、海丰县陶河中学、海丰县梅峰中学、海丰县梅陇

镇实验学校、海丰县公平中学、海丰县黄羌中学、海丰县平东中

学、海丰县实验中学、海丰县陈潮中学、海丰县彭湃中学、海丰

县林伟华中学、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海丰县青少年宫、海

丰县机关幼儿园、海丰县云岭实验学校、海丰县梅农实验学校、

海丰县实验小学、海丰县开放大学、海丰县特殊教育学校、海丰

县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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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第二部分 2026年部门预算表

表1

收支总体情况表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 项目 预算

一、预算拨款 182,060.8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二、财政专户拨款 0.00 二、外交支出 0.00

三、事业收入 0.00 三、国防支出 0.00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00 四、公共安全支出 0.00

五、其他收入 0.00 五、教育支出 134,313.96

六、上级补助收入 0.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0.00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00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661.46

九、卫生健康支出 5,651.92

十、节能环保支出 0.00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0.00

十二、农林水支出 0.00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0.00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0.00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0

十六、金融支出 0.00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00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00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0,433.48

二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00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0.00

二十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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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 项目 预算

二十三、其他支出 0.00

二十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二十五、上缴上级支出 0.00

本年收入合计 182,060.81 本年支出合计 182,060.81

上年结转结余 0.00 结转结余下年 0.00

收入总计 182,060.81 支出总计 182,060.81

注：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套报表金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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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2

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专户拨款收入 其他资金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上年结

转结余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教育收费

其他专户

收入拨款

事业收

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其他收

入

合计 182,060.81 182,060.8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教育局 19,110.10 19,110.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中心幼儿园 1,117.42 1,117.4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24,032.67 24,032.6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城东镇中心小学 15,906.61 15,906.6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附城镇中心小学 13,140.71 13,140.7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可塘镇中心小学 3,659.21 3,659.2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赤坑镇中心小学 2,250.12 2,250.1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大湖镇实验学校 624.76 624.7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陶河镇中心小学 1,614.79 1,614.7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小学 10,599.44 10,599.4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公平镇中心小学 6,061.79 6,061.7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黄羌镇中心小学 2,156.65 2,156.6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平东镇中心小学 1,479.03 1,479.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联安镇中心小学 1,018.46 1,018.4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海丰中学 4,171.37 4,171.3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陆安高级中学 4,413.10 4,413.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赤坑中学 806.33 806.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陇中学 3,641.37 3,641.3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红城中学 7,135.76 7,135.7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龙津中学 1,661.56 1,661.5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4,655.10 4,655.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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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专户拨款收入 其他资金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上年结

转结余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教育收费

其他专户

收入拨款

事业收

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其他收

入

海丰县城东中学 2,085.22 2,085.2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附城中学 4,158.44 4,158.4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城东镇第三中学 1,196.02 1,196.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莲花山中学 947.99 947.9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可塘中学 1,729.07 1,729.0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可塘镇实验学校 536.16 536.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沙港中学 129.14 129.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陶河中学 570.82 570.8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峰中学 1,859.14 1,859.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陇镇实验学校 1,300.75 1,300.7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公平中学 3,388.49 3,388.4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黄羌中学 1,041.70 1,041.7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平东中学 587.94 587.9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实验中学 8,016.60 8,016.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陈潮中学 600.14 600.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彭湃中学 7,838.24 7,838.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林伟华中学 3,573.29 3,573.2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4,524.35 4,524.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青少年宫 413.65 413.6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机关幼儿园 817.66 817.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云岭实验学校 3,386.68 3,386.6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农实验学校 15.81 15.8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实验小学 1,812.23 1,812.2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开放大学 645.85 645.8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特殊教育学校 1,378.77 1,378.7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实验幼儿园 250.31 250.3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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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3

本年支出总体情况表

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
上缴上级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82,060.81 144,805.70 37,255.11 0.00 0.00 0.00

205 教育支出 134,313.96 97,058.85 37,255.11 0.00 0.00 0.00

20501 　教育管理事务 1,690.21 1,540.21 150.00 0.00 0.00 0.00

2050101 　　行政运行 1,690.21 1,540.21 150.00 0.00 0.00 0.00

20502 　普通教育 127,152.19 91,749.46 35,402.73 0.00 0.00 0.00

2050201 　　学前教育 5,829.89 1,177.26 4,652.63 0.00 0.00 0.00

2050202 　　小学教育 61,433.21 50,807.93 10,625.28 0.00 0.00 0.00

2050203 　　初中教育 42,256.14 29,881.57 12,374.57 0.00 0.00 0.00

2050204 　　高中教育 11,813.10 9,882.70 1,930.40 0.00 0.00 0.00

20502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5,819.85 0.00 5,819.85 0.00 0.00 0.00

20503 　职业教育 3,617.60 2,277.82 1,339.78 0.00 0.00 0.00

2050302 　　中等职业教育 3,617.60 2,277.82 1,339.78 0.00 0.00 0.00

20505 　广播电视教育 415.75 415.75 0.00 0.00 0.00 0.00

2050501 　　广播电视学校 415.75 415.75 0.00 0.00 0.00 0.00

20507 　特殊教育 1,438.22 1,075.62 362.60 0.00 0.00 0.00

2050701 　　特殊学校教育 1,050.38 1,007.78 42.60 0.00 0.00 0.00

2050799 　　其他特殊教育支出 387.85 67.85 320.00 0.00 0.00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661.46 31,661.46 0.00 0.00 0.0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1,661.46 31,661.46 0.00 0.00 0.00 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51.96 151.96 0.00 0.00 0.00 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640.88 10,640.88 0.00 0.00 0.00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13,912.41 13,912.41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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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
上缴上级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

出
6,956.20 6,956.20 0.00 0.00 0.00 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651.92 5,651.92 0.00 0.00 0.00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651.92 5,651.92 0.00 0.00 0.00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4.26 14.26 0.00 0.00 0.00 0.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5,637.66 5,637.66 0.00 0.00 0.00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433.48 10,433.48 0.00 0.00 0.0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0,433.48 10,433.48 0.00 0.00 0.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433.48 10,433.48 0.00 0.00 0.00 0.00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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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4

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 项目 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182,060.8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0.00 二、外交支出 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0.00 三、国防支出 0.00

四、公共安全支出 0.00

五、教育支出 134,313.96

六、科学技术支出 0.00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00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661.46

九、卫生健康支出 5,651.92

十、节能环保支出 0.00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0.00

十二、农林水支出 0.00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0.00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0.00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0

十六、金融支出 0.00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00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00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0,433.48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0.00

二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00

二十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00

二十三、其他支出 0.00

本年收入合计 182,060.81 本年支出合计 182,0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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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 项目 预算

二十四、结转下年 0.00

收入总计 182,060.81 支出总计 182,060.81

注：表中功能分类科目，根据部门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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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功能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小计 其中：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82,060.81 144,805.70 37,255.11

[205]教育支出 134,313.96 97,058.85 37,255.11

　[20501]教育管理事务 1,690.21 1,540.21 150.00

　　[2050101]行政运行 1,690.21 1,540.21 150.00

　[20502]普通教育 127,152.19 91,749.46 35,402.73

　　[2050201]学前教育 5,829.89 1,177.26 4,652.63

　　[2050202]小学教育 61,433.21 50,807.93 10,625.28

　　[2050203]初中教育 42,256.14 29,881.57 12,374.57

　　[2050204]高中教育 11,813.10 9,882.70 1,930.40

　　[2050299]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5,819.85 0.00 5,819.85

　[20503]职业教育 3,617.60 2,277.82 1,339.78

　　[2050302]中等职业教育 3,617.60 2,277.82 1,339.78

　[20505]广播电视教育 415.75 415.75 0.00

　　[2050501]广播电视学校 415.75 415.75 0.00

　[20507]特殊教育 1,438.22 1,075.62 362.60

　　[2050701]特殊学校教育 1,050.38 1,007.78 42.60

　　[2050799]其他特殊教育支出 387.85 67.85 320.00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661.46 31,661.46 0.00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1,661.46 31,661.46 0.00

　　[2080501]行政单位离退休 151.96 151.96 0.00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10,640.88 10,640.88 0.00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912.41 13,912.41 0.00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956.20 6,956.20 0.00

[210]卫生健康支出 5,651.92 5,651.9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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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小计 其中：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651.92 5,651.92 0.00

　　[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 14.26 14.26 0.00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5,637.66 5,637.66 0.00

[221]住房保障支出 10,433.48 10,433.48 0.00

　[22102]住房改革支出 10,433.48 10,433.48 0.00

　　[2210201]住房公积金 10,433.48 10,433.48 0.00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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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 预算

合计 144,805.70

[301]工资福利支出 133,919.09

　[30101]基本工资 39,093.02

　[30102]津贴补贴 9,583.77

　[30103]奖金 58.03

　[30107]绩效工资 47,925.93

　[30108]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3,912.41

　[30109]职业年金缴费 6,956.20

　[30110]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651.92

　[30112]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04.33

　[30113]住房公积金 10,433.48

[302]商品和服务支出 93.77

　[30201]办公费 30.26

　[30205]水费 0.90

　[30206]电费 13.00

　[30207]邮电费 7.59

　[30209]物业管理费 4.00

　[30211]差旅费 15.00

　[30217]公务接待费 0.50

　[30226]劳务费 10.00

　[30227]委托业务费 4.00

　[3023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60

　[30239]其他交通费用 7.92

[30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792.85

　[30301]离休费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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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 预算

　[30302]退休费 10,773.94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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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7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 预算

合计 37,255.11

[301]工资福利支出 4,703.69

　[30102]津贴补贴 2,922.24

　[30107]绩效工资 1,608.18

　[30199]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73.27

[302]商品和服务支出 24,580.70

　[30201]办公费 4,287.21

　[30202]印刷费 761.10

　[30204]手续费 6.30

　[30205]水费 325.28

　[30206]电费 1,191.68

　[30207]邮电费 323.56

　[30209]物业管理费 3,999.05

　[30211]差旅费 132.97

　[30213]维修（护）费 1,808.55

　[30215]会议费 0.50

　[30216]培训费 470.20

　[30218]专用材料费 684.42

　[30226]劳务费 685.33

　[30227]委托业务费 740.75

　[30228]工会经费 36.00

　[30240]税金及附加费用 0.30

　[3029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127.50

[30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11.50

　[30305]生活补助 6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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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 预算

　[30308]助学金 776.41

　[3039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0.83

[309]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260.71

　[30901]房屋建筑物购建 1,260.71

[310]资本性支出 5,098.52

　[31001]房屋建筑物购建 1,551.67

　[31002]办公设备购置 1,157.61

　[31003]专用设备购置 272.98

　[31005]基础设施建设 1,668.00

　[31006]大型修缮 421.59

　[31007]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26.67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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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8

财政拨款安排的行政经费及“三公”经费预算表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行政经费 161.57 161.57 0.00 0.00

“三公”经费 1.10 1.10 0.00 0.00

　　其中：（一）因公出国（境）支出 0.00 0.00 0.00 0.00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0.60 0.60 0.00 0.00

　　　　　　　　1.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0.00 0.00 0.00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60 0.60 0.00 0.00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0.50 0.50 0.00 0.00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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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0.00 0.00 0.00

注：本表本年无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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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1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功能分类科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0.00 0.00 0.00

注：本表本年无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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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11

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

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合计 144,805.70 144,805.70 144,805.7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教育局 2,351.73 2,351.73 2,351.73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2,004.76 2,004.76 2,004.76 0.00 0.00 0.00 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93.77 93.77 93.77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53.20 253.20 253.2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中心幼儿园 940.77 940.77 940.77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807.81 807.81 807.81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2.97 132.97 132.97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21,046.28 21,046.28 21,046.28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8,280.84 18,280.84 18,280.84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765.44 2,765.44 2,765.4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城东镇中心小学 13,334.45 13,334.45 13,334.45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2,989.43 12,989.43 12,989.43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45.02 345.02 345.02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附城镇中心小学 11,315.62 11,315.62 11,315.62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0,495.35 10,495.35 10,495.35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20.28 820.28 820.28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可塘镇中心小学 3,047.58 3,047.58 3,047.58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2,611.41 2,611.41 2,611.41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36.18 436.18 436.18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赤坑镇中心小学 2,025.53 2,025.53 2,025.53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630.80 1,630.80 1,630.80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94.73 394.73 394.73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大湖镇实验学校 594.13 594.13 594.13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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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

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工资和福利支出 494.40 494.40 494.40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9.73 99.73 99.73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陶河镇中心小学 1,476.49 1,476.49 1,476.49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238.48 1,238.48 1,238.48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38.01 238.01 238.01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小学 9,233.73 9,233.73 9,233.73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8,200.26 8,200.26 8,200.26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33.47 1,033.47 1,033.47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公平镇中心小学 5,313.39 5,313.39 5,313.39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4,762.43 4,762.43 4,762.43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50.95 550.95 550.95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黄羌镇中心小学 1,907.32 1,907.32 1,907.32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569.49 1,569.49 1,569.49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37.84 337.84 337.8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平东镇中心小学 1,318.41 1,318.41 1,318.41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089.44 1,089.44 1,089.44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28.97 228.97 228.97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联安镇中心小学 962.71 962.71 962.71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663.17 663.17 663.17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99.54 299.54 299.5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海丰中学 3,740.43 3,740.43 3,740.43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3,604.47 3,604.47 3,604.47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5.96 135.96 135.96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陆安高级中学 4,011.90 4,011.90 4,011.90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3,973.86 3,973.86 3,973.86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8.04 38.04 38.0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赤坑中学 705.72 705.72 705.72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628.88 628.88 628.88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6.84 76.84 76.84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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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

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海丰县梅陇中学 3,307.16 3,307.16 3,307.16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3,099.11 3,099.11 3,099.11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8.05 208.05 208.05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红城中学 6,473.55 6,473.55 6,473.55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6,135.64 6,135.64 6,135.64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37.91 337.91 337.91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龙津中学 1,455.81 1,455.81 1,455.81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385.17 1,385.17 1,385.17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0.64 70.64 70.6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4,120.43 4,120.43 4,120.43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4,020.99 4,020.99 4,020.99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9.44 99.44 99.4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城东中学 1,829.58 1,829.58 1,829.58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714.97 1,714.97 1,714.97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4.61 114.61 114.61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附城中学 3,719.34 3,719.34 3,719.34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3,459.98 3,459.98 3,459.98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59.36 259.36 259.36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城东镇第三中学 986.95 986.95 986.95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986.95 986.95 986.95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莲花山中学 821.51 821.51 821.51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795.40 795.40 795.40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6.10 26.10 26.1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可塘中学 1,557.07 1,557.07 1,557.07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451.48 1,451.48 1,451.48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5.59 105.59 105.59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可塘镇实验学校 497.98 497.98 497.98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481.13 481.13 481.13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85 16.85 16.85 0.00 0.00 0.00 0.00

- 23 -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

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海丰县沙港中学 129.14 129.14 129.14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29.14 129.14 129.1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陶河中学 511.26 511.26 511.26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438.78 438.78 438.78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2.47 72.47 72.47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峰中学 1,663.91 1,663.91 1,663.91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574.22 1,574.22 1,574.22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9.70 89.70 89.7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陇镇实验学校 1,155.02 1,155.02 1,155.02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120.44 1,120.44 1,120.44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4.58 34.58 34.58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公平中学 3,012.75 3,012.75 3,012.75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2,919.95 2,919.95 2,919.95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2.79 92.79 92.79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黄羌中学 929.93 929.93 929.93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873.41 873.41 873.41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6.52 56.52 56.52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平东中学 513.25 513.25 513.25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459.34 459.34 459.34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3.91 53.91 53.91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实验中学 7,205.60 7,205.60 7,205.60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7,151.85 7,151.85 7,151.85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3.75 53.75 53.75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陈潮中学 518.21 518.21 518.21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480.12 480.12 480.12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8.09 38.09 38.09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彭湃中学 7,141.22 7,141.22 7,141.22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6,495.80 6,495.80 6,495.80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45.41 645.41 645.41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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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

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海丰县林伟华中学 3,253.07 3,253.07 3,253.07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3,194.04 3,194.04 3,194.04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9.03 59.03 59.03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3,248.16 3,248.16 3,248.16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3,149.01 3,149.01 3,149.01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9.15 99.15 99.15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青少年宫 93.65 93.65 93.65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93.65 93.65 93.65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机关幼儿园 612.45 612.45 612.45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612.45 612.45 612.45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云岭实验学校 2,898.34 2,898.34 2,898.34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2,898.34 2,898.34 2,898.3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梅农实验学校 15.81 15.81 15.81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5.81 15.81 15.81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实验小学 1,602.99 1,602.99 1,602.99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602.99 1,602.99 1,602.99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开放大学 645.85 645.85 645.85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574.12 574.12 574.12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1.72 71.72 71.72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特殊教育学校 1,354.17 1,354.17 1,354.17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1,354.17 1,354.17 1,354.17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实验幼儿园 205.33 205.33 205.33 0.00 0.00 0.00 0.00

　工资和福利支出 205.33 205.33 205.33 0.00 0.00 0.00 0.00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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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单位名称：海丰县教育局

表12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及其他支出预算表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合计 37,255.11 37,255.11 37,255.11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教育局 16,758.38 16,758.38 16,758.38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教育局

50.00 50.00 50.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教育局

12.57 12.57 12.57 0.00 0.00 0.00 0.00

海人社函【2018】250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县各类学

校在职人员绩效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的通知》全

县有9所学校，共有寄宿学生12663人，按规定应发放教

师晚自修跟班补贴每月379890元。每月每生30元，按十

个月计算。

　　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

师生活补助资金（县级）
672.00 672.00 672.00 0.00 0.00 0.00 0.00

2025年全县边远地区和农村教师生活补贴共3360.296万

元，其中县负担20%，共672万元。参照往年补助要求，

制定2026年预算。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促进教师安心

从教，给予补助专项补助，提高教育质量，保持教师队

伍稳定。

　　原民办和原代课教师生

活困难补助资金（县级）
450.00 450.00 450.00 0.00 0.00 0.00 0.00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

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

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

定。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新开办学校
41.80 41.80 41.8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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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海丰县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学位补贴资金
1,600.00 1,600.00 1,600.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丰县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学位补贴工作方案＞的通知》（该文正在拟

办），通过对我县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实施学位补贴等方

式，增加我县公办义务教育学位供给。

　　海丰县教育局备考专项

经费
20.00 2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为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我县基础教育教

学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普通高中全面实施“抓三

年，三年抓”的高考备考工作方略，全县5所公办普通高

中学校高三年级利用暑寒假（8月份开始）、每周星期六

和晚自修对学生进行教学辅导，重点针对临界生和目标

生进行提质增效、培优扶差的辅导，并落实动态跟踪的

过程性评价。县教育局聘请省内外高考、中考备考专家

到我县举行“同课异构”及备考专题讲座，组织教研员

外出学习培训及参加高考、中考备考会，为教研员和学

校提供优质备考资源等。各校应全面有序地落实好工作

实施方案，做到精准备考，提高备考效率，全面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2026年，高中学校要确保完成市下达的高

考本科上线人数的预测目标，特控线和本科上线率在全

市各大县区中处于领先位置；初中学校中考成绩与2025

年相比有明显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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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海丰县招生考试专项经

费
350.00 350.00 350.00 0.00 0.00 0.00 0.00

招生办：海丰县教育局负责全县普通高考、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人高考、初中生毕业测试等工作。为顺利开

展各项考试工作，现将本年度各项考试所需经费汇报如

下： 一、1月份举行2026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补考）、2026年高职类高

考（高职3+证书考试），约需65.5万元。二、3月份举行

2026年普通高考英语听说考试，约需19.6万元。三、4月

份举行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体育考试，约

需6.8万元。四、5月份举行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物理、

化学、生物学科实验考试，约需27.5万元。五、6月7

日－9日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考试，约需118.8万元。

六、 6月份举行2026年汕尾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

考），约需126.8万元。七、7月份举行2026广东省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补

考），约需36.5万元。八、10月份举行2026年全国成人

高考考试，约需26.5万元。九、高考、中考考点设备维

护升级及备用电源、安检门的租用。十、征订高考报考

及志愿资料，约需0.3万元。以上十项经费共需经费约

438.3万元（其中上级返拨给县财政考试经费约238.5万

元）。

　　海丰县外省高校录取贫

困新生资助专项资金
3.00 3.00 3.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

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粤财规[2021]1号)规定：考入外省

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向户籍所在县教

育部门申请大学新生专项资助，资助标准最高不超过

6000元，新生资助为一次性资助。当年度资助经费低于

30万元的，由县财政负担，超过部分向上级财政申请。

2024年度，资助1人、资助资金6000元，2025年度，预算

3万元，目前尚未组织发放，按实际人数下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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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海丰县新建公办学校开

办经费
25.00 25.00 25.00 0.00 0.00 0.00 0.00

北部新区九年一贯制学校计划于2026年秋季开办，需开

办经费30万元。为新开办学校提供办学支持，保证学校

正常运转，提高我县教育水平，提升社会对教育的满意

度。

　　综合保障经费—海丰县

教育局
150.00 150.00 150.00 0.00 0.00 0.00 0.00

为教育局运转提供综合保障，用于配餐服务、环境保

障、修缮维护、办公运维、培训宣传、海丰县教育局工

会委员会年度支出等等。

　　海丰县北部新区实验学

校建设项目
1,260.71 1,260.71 1,260.71 0.00 0.00 0.00 0.00

对标基本办学标准，加快补齐短板，重点做好寄宿生床

位、升旗条件、黑板、课桌椅、围墙围栏、校舍楼梯、

应急设施等底线建设，有效改善学校基本教学和安全保

障条件，坚决守住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进

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通过新建或改扩建学校，

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2026年中等教育国家助

学金（中央）
56.09 56.09 56.09 0.00 0.00 0.00 0.00

目标1：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 目标2：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提前下达2026年中等教

育国家助学金（省级）
7.51 7.51 7.51 0.00 0.00 0.00 0.00

目标1：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 目标2：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学前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儿童补助资金（中

央）

14.61 14.61 14.61 0.00 0.00 0.00 0.00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

定得到落实；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学前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儿童补助资金（省

级）

49.19 49.19 49.19 0.00 0.00 0.00 0.00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

定得到落实；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原民办和原代课

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省

级）

244.26 244.26 244.26 0.00 0.00 0.00 0.00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

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

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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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山区和农村边远

地区学校教师生活补助资金

（省级）

2,250.24 2,250.24 2,250.24 0.00 0.00 0.00 0.00

进一步完善保障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工资福利待遇的长效机制，建立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

发展的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

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山区、

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远地区

学校教师整体素质提高。

　　2026年高校毕业生到农

村从教上岗退费资金
100.98 100.98 100.98 0.00 0.00 0.00 0.00

改善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结构，缓解农

村学校补充音体美等紧缺学科和特殊教育教师的困难，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2026年普通高中国家助

学金（中央）
122.10 122.10 122.10 0.00 0.00 0.00 0.00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普通高中国家助

学金（省级）
110.22 110.22 110.22 0.00 0.00 0.00 0.00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

（省级）

122.00 122.00 122.00 0.00 0.00 0.00 0.00

1.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寄宿学生、非

寄宿学生，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

资助；2.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

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

（中央）

274.00 274.00 274.00 0.00 0.00 0.00 0.00
义务教育的各项资助政策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农村学

校学生学生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海丰民办学校
16.45 16.45 16.45 0.00 0.00 0.00 0.00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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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深汕合作区

（小学）

938.15 938.15 938.15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深汕合作区

（初中）

656.52 656.52 656.52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民办（小

学）

1,923.01 1,923.01 1,923.01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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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民办（初

中）

2,092.97 2,092.97 2,092.97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

资金—中小学校两人一床整

治

1,668.00 1,668.00 1,668.00 0.00 0.00 0.00 0.00

对标基本办学标准，加快补齐短板，重点做好寄宿生床

位、升旗条件、黑板、课桌椅、围墙围栏、校舍楼梯、

应急设施等底线建设，有效改善学校基本教学和安全保

障条件，坚决守住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进

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通过新建或改扩建学校，

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提前下达2026年中小学

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

资金（中央）

1,234.00 1,234.00 1,234.00 0.00 0.00 0.00 0.00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

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

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2026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

保证学校校舍安生，改善办学条件。

　　提前下达2026年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

项目）资金

243.00 243.00 243.00 0.00 0.00 0.00 0.00

1.全省各县（市、区）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含政府

购买学位）比例达到90%以上。2.资金下达县（市、区）

落实2026年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任务。3.资金下达县

（市、区）按要求巩固区域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工作，民

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原则上不得提高。

海丰县中心幼儿园 176.64 176.64 176.64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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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中心

幼儿园

8.64 8.64 8.64 0.00 0.00 0.00 0.00

根据粤财科教【2021】254号文件精神，改善校园环

境，提高教学质量大于或等于创新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

机制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建立学前教育生均

经费拨款制度，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每年每生

不低于600元。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中心

幼儿园

12.60 12.60 12.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中心幼儿园
105.60 105.60 105.60 0.00 0.00 0.00 0.00

为我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

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

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中心幼

儿园

24.89 24.89 24.89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保教费补助资金—海丰县中

心幼儿园

24.92 24.92 24.92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2,986.38 2,986.38 2,986.38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海城

镇中心小学

97.58 97.58 97.58 0.00 0.00 0.00 0.00

为了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

公办幼儿园教学资源，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

平，从点面结合建立学前教育运转经费拨款制度。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海城镇中心小学

167.00 167.00 167.00 0.00 0.00 0.00 0.00

做好班级管理工作，进一步改善班主任的待遇，促进班

主任工作的积极性，对班主任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

奖励，结合学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按学期发放班主任津

贴。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海城

镇中心小学

37.80 37.80 37.8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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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117.48 117.48 117.48 0.00 0.00 0.00 0.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海城镇

中心小学

202.26 202.26 202.26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海

城镇中心小学

393.20 393.20 393.20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落实中小学教师

工资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

于”政策省财政奖补资金—

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260.25 260.25 260.25 0.00 0.00 0.00 0.00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

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

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海城镇

中心小学

1,709.82 1,709.82 1,709.82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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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县级）—海

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1.00 1.00 1.00 0.00 0.00 0.00 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

费定额标准。按照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

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重点支持省属特

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特

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

特殊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量。

海丰县城东镇中心小学 2,572.16 2,572.16 2,572.16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城东

镇中心小学

126.31 126.31 126.31 0.00 0.00 0.00 0.00

完善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学前

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城东镇中心小学

121.50 121.50 121.50 0.00 0.00 0.00 0.00

做好班级管理工作，促进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结合学

校的教育教学实际，对班主任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

奖励，按学期发放班主任津贴，通过班主任津贴，进一

步改善班主任的待遇，促进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城东

镇中心小学

42.00 42.00 42.00 0.00 0.00 0.00 0.00

维护校园平安，加强“护学岗”建设，消除校园及周边

安全隐患，为师生安全和教育教学正常开展提供有力保

障。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城东镇中心小学
138.22 138.22 138.22 0.00 0.00 0.00 0.00

完善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学前

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

理资源中心一海丰县城东镇

实验幼儿园

30.00 30.00 30.00 0.00 0.00 0.00 0.00

推进支持新建135个“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

心”、持续培育182个幼儿园共同体 和扩大学前教育公

办学位供给，推进全省学前教育扩优提质进程，提高全

省学前教 育普惠保障水平，实现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10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5%以上、公办园

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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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城

东镇中心小学

271.77 271.77 271.77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城

东镇中心小学

278.34 278.34 278.34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城东镇

中心小学

277.52 277.52 277.52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城东镇

中心小学

1,284.34 1,284.34 1,284.3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县级）—海

丰县城东镇中心小学

2.16 2.16 2.16 0.00 0.00 0.00 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

费定额标准。按照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

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重点支持省属特

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特

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

特殊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量。

海丰县附城镇中心小学 1,825.09 1,825.09 1,825.09 0.00 0.00 0.00 0.00

- 36 -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附城

镇中心小学

99.47 99.47 99.47 0.00 0.00 0.00 0.0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2】196号）和《海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

【2022】5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500元的标准

下达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为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

的保育教育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附城镇中心小学

90.50 90.50 90.50 0.00 0.00 0.00 0.00

通过班主任津贴，进一步改善班主任的待遇，提高班主

任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及教育教

学质量的提高，推动教育发展。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附城

镇中心小学

58.80 58.80 58.8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附城镇中心小学
116.49 116.49 116.49 0.00 0.00 0.00 0.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附

城镇中心小学

379.34 379.34 379.34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 90％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附城镇

中心小学

208.20 208.20 208.20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 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附城镇

中心小学

872.30 872.30 872.30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

列”的目 标 ， 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

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 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

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待

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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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海丰县可塘镇中心小学 611.63 611.63 611.63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可塘

镇中心小学

39.26 39.26 39.26 0.00 0.00 0.00 0.00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完善公办幼儿园基础设施，进一

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可塘镇中心小学

25.00 25.00 25.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可塘

镇中心小学

33.60 33.60 33.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可塘镇中心小学
51.00 51.00 51.00 0.00 0.00 0.00 0.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可

塘镇中心小学

129.30 129.30 129.30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可塘镇

中心小学

92.14 92.14 92.14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可塘镇

中心小学

239.89 239.89 239.89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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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县级）—海

丰县可塘镇中心小学

1.44 1.44 1.44 0.00 0.00 0.00 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

费定额标准。按照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

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重点支持省属特

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特

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

特殊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量。

海丰县赤坑镇中心小学 224.59 224.59 224.59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赤坑

镇中心小学

11.88 11.88 11.88 0.00 0.00 0.00 0.00
完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幼儿园保育活动和日

常办公运转。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赤坑镇中心小学

13.00 13.00 13.00 0.00 0.00 0.00 0.00

公办学校班主任补贴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标准按每教

学班每月500元，由县教育局根据各学校实际教学班数以

每学年10个月的基数统计汇总，义务教育阶段的报县财

政局划拨，高中阶段的由各学校在学杂费中解决。各学

校应该结合实际，按公开、公平、公正、按劳分配的原

则，严格按照海教[2018]93号文件规定，合理制定奖励

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落实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制度，

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赤坑

镇中心小学

25.20 25.20 25.20 0.00 0.00 0.00 0.00

根据公安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公治(2015)

168号)和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

卫“五统一”工作规范的通知》(粤公网发(2021)1106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以下统称

学校)及周边安全保卫工作，保护师生人身财产安全，预

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校园治安秩序，构建平安

和谐的校园环境，确保校园安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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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赤坑镇中心小学
0.75 0.75 0.75 0.00 0.00 0.00 0.00

为我镇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镇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赤

坑镇中心小学

45.73 45.73 45.73 0.00 0.00 0.00 0.00

为我镇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镇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赤坑镇

中心小学

22.26 22.26 22.26 0.00 0.00 0.00 0.00
完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幼儿园保育活动和日

常办公运转。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赤坑镇

中心小学

104.77 104.77 104.77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县级）—海

丰县赤坑镇中心小学

1.00 1.00 1.00 0.00 0.00 0.00 0.00

建立公办幼儿园学前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长效保障机

制，保障日常运转与辅助教学需求，优化资金使用效

益，切实维护特殊儿童受教育权益，推动园所特教工作

高质量发展。

海丰县大湖镇实验学校 30.63 30.63 30.63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大湖

镇实验学校

1.89 1.89 1.89 0.00 0.00 0.00 0.00
维持幼儿园工作正常运转，为培养更多优质幼儿学生，

更好地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大湖镇实验学校

4.00 4.00 4.00 0.00 0.00 0.00 0.00

通过发放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奖励性绩效工资，能

激发班主任的积极性，维护班主任队伍的稳定，保障学

校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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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大湖镇实验学校
1.00 1.00 1.00 0.00 0.00 0.00 0.00

保障幼儿园的保育活动和日常办公经费正常运转，为培

养更多优质幼儿学生，更好地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大湖

镇实验学校

12.60 12.60 12.60 0.00 0.00 0.00 0.00
学校通过配备保安人员，保障师生及校园的安全，有力

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大

湖镇实验学校

0.25 0.25 0.25 0.00 0.00 0.00 0.00
通过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使大湖镇学前三年

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从而提高学前儿童的综合素质。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大湖镇

实验学校

0.18 0.18 0.18 0.00 0.00 0.00 0.00

完善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全省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每生每年不低于500元。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大湖镇

实验学校（初中）

5.07 5.07 5.07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

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加强教育脱贫工作的针

对性，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大湖镇

实验学校（小学）

5.64 5.64 5.6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

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加强教育脱贫工作的针

对性，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海丰县陶河镇中心小学 138.30 138.30 138.3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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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陶河

镇中心小学

5.40 5.40 5.40 0.00 0.00 0.00 0.0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2】196号）和《海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

【2022】5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600元30%的

标准下达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为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

所需的保育教育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陶河镇中心小学

9.50 9.50 9.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师进行

专项的补助（每人每月500元，每学期补助5个月），充

分调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提高班主任的管理水平，营

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进一步搭建家校合作的桥梁，增强

社会对学校的认同感。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陶河

镇中心小学

37.80 37.80 37.8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配置公办学校（幼儿园）安保人

员,，建立平安校园长效机制，学校（幼儿园）财产、师

生人身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校园恶性事件发生率0，群众

满意度达到95%以上。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陶河镇中心小学
8.00 8.00 8.00 0.00 0.00 0.00 0.00

参照《关于规范海丰县公办幼儿园收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海发改价格〔2024〕25号），为公办幼儿园正常

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陶

河镇中心小学

17.75 17.75 17.75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

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

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

费。 2.通过财政资金的补助，本区域学前三年毛入学率

达到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

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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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陶河镇

中心小学

6.49 6.49 6.49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

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2025】50号）的有

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600元70%的标准下达资金，该资

金主要用于为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的保育教育活动

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陶河镇

中心小学

53.36 53.36 53.36 0.00 0.00 0.00 0.00

健全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有力地保障义

务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地、可持续地增长，提升城乡义务

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实现义务教

育经费可携带，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

形势要求，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加快缩小城乡教育

差距;着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强化义务教育的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可

持续的原则。

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小学 1,365.72 1,365.72 1,365.72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梅陇

镇中心小学

63.05 63.05 63.05 0.00 0.00 0.00 0.00

根据粤财科教【2021】254号文件精神，改善校园环

境，提高教学质量大于或等于创新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

机制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建立学前教育生均

经费拨款制度，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每年每生

不低于500元。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梅陇镇中心小学

76.50 76.50 76.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与任课教师、家长和学校管理层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出谋划策。同时，班主任老师

还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和手段，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

水平，努力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

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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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梅陇

镇中心小学

16.80 16.80 16.8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小学
37.35 37.35 37.35 0.00 0.00 0.00 0.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梅

陇镇中心小学

260.25 260.25 260.25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梅陇镇

中心小学

122.91 122.91 122.91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梅陇镇

中心小学

785.45 785.45 785.45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县级）—海

丰县梅陇镇中心小学

3.40 3.40 3.40 0.00 0.00 0.00 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

费定额标准。按照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

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重点支持省属特

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特

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

特殊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量。

海丰县公平镇中心小学 748.41 748.41 748.41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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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公平

镇中心小学

23.92 23.92 23.92 0.00 0.00 0.00 0.00
完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幼儿园保育活动和日

常办公运转。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公平镇中心小学

46.00 46.00 46.00 0.00 0.00 0.00 0.00

公办学校班主任补贴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标准按每教

学班每月500元，由县教育局根据各学校实际教学班数以

每学年10个月的基数统计汇总，义务教育阶段的报县财

政局划拨，高中阶段的由各学校在学杂费中解决。各学

校应该结合实际，按公开、公平、公正、按劳分配的原

则，严格按照海教[2018]93号文件规定，合理制定奖励

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落实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制度，

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公平

镇中心小学

37.80 37.80 37.80 0.00 0.00 0.00 0.00

根据公安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公治(2015)

168号)和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

卫“五统一”工作规范的通知》(粤公网发(2021)1106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以下统称

学校)及周边安全保卫工作，保护师生人身财产安全，预

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校园治安秩序，构建平安

和谐的校园环境，确保校园安定稳定。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公平镇中心小学
39.60 39.60 39.60 0.00 0.00 0.00 0.00

为我中心校属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

资金合规合理，提升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

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公

平镇中心小学

97.20 97.20 97.20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提高本区内学前三

年毛入学率。2、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公平镇

中心小学

51.11 51.11 51.11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

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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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公平镇

中心小学

452.78 452.78 452.78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黄羌镇中心小学 249.33 249.33 249.33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黄羌

镇中心小学

6.16 6.16 6.16 0.00 0.00 0.00 0.00
确保学前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拨款资金足额下拨，保

证学前教育日常活动能正常运转。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黄羌镇中心小学

18.00 18.00 18.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黄羌

镇中心小学

54.60 54.60 54.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黄羌镇中心小学
23.75 23.75 23.75 0.00 0.00 0.00 0.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黄

羌镇中心小学

29.75 29.75 29.75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黄羌镇

中心小学

12.65 12.65 12.65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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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黄羌镇

中心小学

104.42 104.42 104.42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平东镇中心小学 160.62 160.62 160.62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平东

镇中心小学

6.84 6.84 6.84 0.00 0.00 0.00 0.00

完善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拨款。2022年全

省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每生每年不低于500元。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平东镇中心小学

9.00 9.00 9.00 0.00 0.00 0.00 0.00

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福利，建立促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中小学教师岗位津贴制度，鼓励和吸引优秀

人才到义务教育学校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教师队

伍，促进我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平东

镇中心小学

29.40 29.40 29.4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平东镇中心小学
4.25 4.25 4.25 0.00 0.00 0.00 0.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平

东镇中心小学

30.25 30.25 30.25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平东镇

中心小学

12.14 12.14 12.14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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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平东镇

中心小学

67.74 67.74 67.7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县级）—海

丰县平东镇中心小学

1.00 1.00 1.00 0.00 0.00 0.00 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

费定额标准。按照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

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重点支持省属特

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特

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

特殊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量。

海丰县联安镇中心小学 55.75 55.75 55.75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联安

镇中心小学

2.61 2.61 2.61 0.00 0.00 0.00 0.0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2】196号）和《海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

【2022】5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500元的标准

使用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为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

的保育教育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联安镇中心小学

6.00 6.00 6.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 48 -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联安

镇中心小学

16.80 16.80 16.8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联安镇中心小学
0.75 0.75 0.75 0.00 0.00 0.00 0.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联

安镇中心小学

4.75 4.75 4.75 0.00 0.00 0.00 0.0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学前三年毛

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4.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联安镇

中心小学

2.07 2.07 2.07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联安镇

中心小学

22.77 22.77 22.77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海丰中学 430.94 430.94 430.94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海丰中学

23.00 23.00 23.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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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海丰中

学

407.94 407.94 407.9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陆安高级中学 401.20 401.20 401.20 0.00 0.00 0.00 0.00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

陆安高级中学

80.34 80.34 80.34 0.00 0.00 0.00 0.0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

教〔2022〕203号）和《海丰县财政局 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海财文〔2022〕53号 ）的有关规定，下拨2023年的专

项经费752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

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 一是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

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

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

是省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落实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

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陆安高级中学

80.49 80.49 80.49 0.00 0.00 0.00 0.00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

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

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

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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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

丰县陆安高级中学
39.60 39.60 39.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

教〔2024〕193号）的有关规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县级负担30%，该

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

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陆安高

级中学

13.31 13.31 13.31 0.00 0.00 0.00 0.00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

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

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

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

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达95%。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陆安高

级中学

187.46 187.46 187.46 0.00 0.00 0.00 0.00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

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

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

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

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达95%。

海丰县赤坑中学 100.61 100.61 100.61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赤坑中学

3.50 3.50 3.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校班主任的管理水平，营

造良好的班级氛围，提高校园文化水平，适当对从事班

主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 51 -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赤坑中学

2.61 2.61 2.61 0.00 0.00 0.00 0.00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

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

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

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赤坑

中学

12.60 12.60 12.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建立平安校园长效机

制。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赤坑中

学

81.90 81.90 81.90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梅陇中学 334.21 334.21 334.21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梅陇中学

18.00 18.00 18.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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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梅陇中

学

316.21 316.21 316.21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红城中学 662.21 662.21 662.21 0.00 0.00 0.00 0.00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

红城中学

45.48 45.48 45.48 0.00 0.00 0.00 0.0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

教〔2022〕203号）和《海丰县财政局 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海财文〔2022〕53号 ）的有关规定，下拨2023年的专

项经费752万元，该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

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 一是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

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

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

是省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落实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

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红城中学

13.11 13.11 13.11 0.00 0.00 0.00 0.00

为保障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

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

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月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

数，对我校进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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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红城中学

25.00 25.00 25.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

丰县红城中学
20.70 20.70 20.70 0.00 0.00 0.00 0.00

支撑各类招生考试工作的高效开展以及备考环节的科学

协同推进，确保考试过程的安全性、公平性与科学性，

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力量，精准施教，提升我县教育教学

质量，有助于学生更有针对性地备考，为国家选拔人才

提供坚实保障。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红城中

学

106.12 106.12 106.12 0.00 0.00 0.00 0.00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

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

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

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

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达95%。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红城中

学

10.16 10.16 10.16 0.00 0.00 0.00 0.00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红城中

学

441.64 441.64 441.6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龙津中学 205.76 205.76 205.76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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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龙津中学

9.00 9.00 9.00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龙津中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绩效工资项

目,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

的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单位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

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龙津中

学

196.76 196.76 196.76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

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

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534.67 534.67 534.67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海城镇第三中学

27.00 27.00 27.00 0.00 0.00 0.00 0.00

公办学校班主任补贴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标准按每教

学班每月500元，由县教育局根据各学校实际教学班数以

每学年10个月的基数统计汇总，义务教育阶段的报县财

政局划拨，高中阶段的由各学校在学杂费中解决。各学

校应该结合实际，按公开、公平、公正、按劳分配的原

则，严格按照海教[2018]93号文件规定，合理制定奖励

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落实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制度，

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2026年落实中小学教师

工资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

于”政策省财政奖补资金—

海丰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30.00 30.00 30.00 0.00 0.00 0.00 0.00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

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障机制，确保本校教

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确保本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

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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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海城镇

第三中学

140.65 140.65 140.65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海城镇

第三中学

337.02 337.02 337.02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城东中学 255.64 255.64 255.64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城东中学

11.50 11.50 11.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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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城东中

学

244.14 244.14 244.1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 

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加强教育脱贫工作的针

对性，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

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经费

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促进教

育公平。

海丰县附城中学 439.10 439.10 439.10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附城中学

23.00 23.00 23.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校班主任的管理水平，营

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师进行

专项的补助。

　　2026年落实中小学教师

工资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

于”政策省财政奖补资金—

海丰县附城中学

30.00 30.00 30.00 0.00 0.00 0.00 0.00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

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

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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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附城中

学

386.10 386.10 386.10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肋。

加强义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 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城东镇第三中学 209.07 209.07 209.07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城东镇第三中学

9.00 9.00 9.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城东镇

第三中学

143.79 143.79 143.79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城东镇

第三中学

56.28 56.28 56.28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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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海丰县莲花山中学 126.48 126.48 126.48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莲花山中学

4.00 4.00 4.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莲花山中学

11.43 11.43 11.43 0.00 0.00 0.00 0.00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

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

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

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2026年义务教育寄宿制

学校公用经费提标省补助资

金—海丰县莲花山中学

16.94 16.94 16.94 0.00 0.00 0.00 0.00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转支出，预计

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

省规定标准，为缩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

距，建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省率

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打下坚实

的基础。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莲花

山中学

12.60 12.60 12.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莲花山

中学

81.51 81.51 81.51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可塘中学 172.00 172.00 172.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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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可塘中学

8.00 8.00 8.00 0.00 0.00 0.00 0.00

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平，营造良好的班

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

助，确保班主任绩效及时到位和发放，提高班主任的满

意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可塘中

学

164.00 164.00 164.00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可塘镇实验学校 38.18 38.18 38.18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可塘镇实验学校

3.50 3.50 3.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可塘

镇实验学校

8.40 8.40 8.4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可塘镇

实验学校（小学）

7.36 7.36 7.36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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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可塘镇

实验学校（初中）

18.92 18.92 18.92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陶河中学 59.56 59.56 59.56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陶河中学

2.50 2.50 2.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陶河

中学

12.60 12.60 12.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陶河中

学

44.46 44.46 44.46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梅峰中学 195.23 195.23 195.23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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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梅峰中学

9.00 9.00 9.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梅峰中

学

186.23 186.23 186.23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梅陇镇实验学校 145.73 145.73 145.73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梅陇镇实验学校

8.50 8.50 8.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梅陇镇

实验学校（初中）

95.94 95.94 95.9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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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梅陇镇

实验学校（小学）

41.29 41.29 41.29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公平中学 375.74 375.74 375.74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公平中学

21.00 21.00 21.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公平中

学

354.74 354.74 354.7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黄羌中学 111.78 111.78 111.78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黄羌中学

5.50 5.50 5.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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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黄羌中学

3.12 3.12 3.12 0.00 0.00 0.00 0.00

海人社函【2018】250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县各类学

校在职人员绩效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的通知》

2025年全县有8所学校，共有寄宿学生12350人，按规定

应发放教师晚自修跟班补贴每月370500元。每月每生30

元，按十个月计算。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

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

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

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

括普通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

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黄羌中

学

103.16 103.16 103.16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平东中学 74.69 74.69 74.69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平东中学

3.00 3.00 3.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平东

中学

12.60 12.60 12.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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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平东中

学

59.09 59.09 59.09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实验中学 811.00 811.00 811.00 0.00 0.00 0.00 0.00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

实验中学

57.90 57.90 57.90 0.00 0.00 0.00 0.00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

教[2022]203号）文，一是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

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

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

（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

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

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

每年1000元。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实验中学

29.00 29.00 29.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实验中学

27.63 27.63 27.63 0.00 0.00 0.00 0.00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

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

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

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 65 -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

丰县实验中学
29.70 29.70 29.70 0.00 0.00 0.00 0.00

支撑各类招生考试工作的高效开展以及备考环节的科学

协同推进，确保考试过程的安全性、公平性与科学性，

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力量，精准施教，提升我县教育教学

质量，有助于学生更有针对性地备考，为国家选拔人才

提供坚实保障。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实验中

学

135.10 135.10 135.10 0.00 0.00 0.00 0.00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

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

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

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

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达95%。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实验中

学

2.49 2.49 2.49 0.00 0.00 0.00 0.00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实验中

学

14.05 14.05 14.05 0.00 0.00 0.00 0.00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实验中

学

505.13 505.13 505.13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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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普通高中阶段特殊

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海丰县实验中学

10.00 1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

费定额标准。按照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

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重点支持省属特

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特

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

特殊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量。

海丰县陈潮中学 81.93 81.93 81.93 0.00 0.00 0.00 0.00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陈潮中学

4.38 4.38 4.38 0.00 0.00 0.00 0.00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

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

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

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陈潮中学

3.00 3.00 3.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陈潮

中学

12.60 12.60 12.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2026年义务教育寄宿制

学校公用经费提标省补助资

金—海丰县陈潮中学

5.01 5.01 5.01 0.00 0.00 0.00 0.00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转支出，预计

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

省规定标准，为缩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

距，建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省率

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打下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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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陈潮中

学

56.94 56.94 56.94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彭湃中学 697.02 697.02 697.02 0.00 0.00 0.00 0.00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

彭湃中学

105.06 105.06 105.06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彭湃中学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项目，该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

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彭湃中学

64.47 64.47 64.47 0.00 0.00 0.00 0.00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

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

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

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彭湃中学

9.00 9.00 9.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

丰县彭湃中学
60.00 60.00 60.00 0.00 0.00 0.00 0.00

全面有序地落实好工作实施方案，做到精准备考，提高

备考效率，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2026年，确保完成

市下达的高考本科上线人数的预测目标，特控线和本科

上线率在全市各大县区中处于领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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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彭湃中

学

235.69 235.69 235.69 0.00 0.00 0.00 0.00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

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

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

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

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达95%。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彭湃中

学

22.54 22.54 22.54 0.00 0.00 0.00 0.00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彭湃中

学

200.27 200.27 200.27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林伟华中学 320.22 320.22 320.22 0.00 0.00 0.00 0.00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

林伟华中学

70.14 70.14 70.14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林伟华中学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县

级配套资金项目，用于单位各项支出，促进普通高中教

育高质量发展。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林伟华中学

38.73 38.73 38.73 0.00 0.00 0.00 0.00

海丰县林伟华中学寄宿制学校晚自习绩效工资项目，根

据县教育局2026年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奖励性绩

效工资预算明细，我校2026年寄宿学生人数约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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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

丰县林伟华中学
30.00 30.00 30.00 0.00 0.00 0.00 0.00

支撑各类招生考试工作的高效开展以及备考环节的科学

协同推进，确保考试过程的安全性、公平性与科学性，

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力量，精准施教，提升我县教育教学

质量，有助于学生更有针对性地备考，为国家选拔人才

提供坚实保障。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林伟华

中学

163.66 163.66 163.66 0.00 0.00 0.00 0.00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

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

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

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差距，

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达95%。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林伟华

中学

17.69 17.69 17.69 0.00 0.00 0.00 0.00

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

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

需要。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276.19 1,276.19 1,276.19 0.00 0.00 0.00 0.00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

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

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11.96 111.96 111.96 0.00 0.00 0.00 0.00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

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

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

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优才人力资源劳务费—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6.60 6.60 6.60 0.00 0.00 0.00 0.00

保障编外聘用人员的薪酬待遇按时发放，社保及时缴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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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省高水平中职学

校发展奖补资金—海丰县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

267.00 267.00 267.00 0.00 0.00 0.00 0.00

1.推进第二轮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工作，高职院校按

照国家要求完成预定建设任务。2.重点建设50所左右省

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和350个左右省级高职高水平专业群，

办学水平提升，服务发展能力增强。3.省属职业院校集

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4.推进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建

设。5.中职学校办学质量提升，专业契合产业发展，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增强。6.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年度项目任务全部完成，基本形成职业院校教师5年不

少于450学时轮训机制。

　　2026年中职教育免学费

补助资金（省级）—海丰县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540.68 540.68 540.68 0.00 0.00 0.00 0.00

目标1：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 目标2：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中职教育免学费

补助资金（中央）—海丰县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339.95 339.95 339.95 0.00 0.00 0.00 0.00

目标1：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 目标2：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公办中职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10.00 1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

费定额标准。按照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

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重点支持省属特

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特

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

特殊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量。

海丰县青少年宫 320.00 320.00 320.00 0.00 0.00 0.00 0.00

　　综合保障经费—海丰县

青少年宫
320.00 320.00 320.00 0.00 0.00 0.00 0.00

*2026年总体绩效目标 : 根据海丰县2026年教育系统资

金使用方案。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增设教学设备，优化

教学环境；兑现教师福利，提高教师积极性，确保教学

质量，树立品牌；扩大培训的覆盖率，为更多的青少年

提供学习平台。开展公益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接收新

事物，拓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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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海丰县机关幼儿园 205.21 205.21 205.21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机关

幼儿园

11.34 11.34 11.34 0.00 0.00 0.00 0.0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2】196号）和《海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

【2022】5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600元的标准

下达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为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

的保育教育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机关幼儿园
134.97 134.97 134.97 0.00 0.00 0.00 0.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合

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机关幼

儿园

30.68 30.68 30.68 0.00 0.00 0.00 0.0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

教育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机

关幼儿园

28.22 28.22 28.22 0.00 0.00 0.00 0.00

按照《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2025】180号）要求，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海丰县云岭实验学校 488.34 488.34 488.34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云岭实验学校

30.50 30.50 30.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落实中小学教师

工资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

于”政策省财政奖补资金—

海丰县云岭实验学校

30.00 30.00 30.00 0.00 0.00 0.00 0.00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

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

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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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云岭实

验学校（小学）

170.55 170.55 170.55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云岭实

验学校（初中）

257.30 257.30 257.30 0.00 0.00 0.00 0.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海丰县实验小学 209.24 209.24 209.24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实验小学

16.50 16.50 16.5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与任课教师、家长和学校管理层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出谋划策。同时，班主任老师

还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和手段，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

水平，努力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

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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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海丰县实验小

学

192.74 192.74 192.74 0.00 0.00 0.00 0.00

1.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

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

助，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

区和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

区倾斜。

海丰县特殊教育学校 24.60 24.60 24.60 0.00 0.00 0.00 0.00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

任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

特殊教育学校

12.00 12.00 12.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

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

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特殊

教育学校

12.60 12.60 12.60 0.00 0.00 0.00 0.0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期，按照每人

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

置保安，保障小规模学校安全。

海丰县实验幼儿园 44.99 44.99 44.99 0.00 0.00 0.00 0.00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实验

幼儿园

9.45 9.45 9.45 0.00 0.00 0.00 0.00

通过保障户外自主游戏，幼儿体能活动等发展性支出落

地，实现全园幼儿户外自主游戏规范化开展、体能水平

逐步提升、切实培养幼儿责任意识与生态保护观念、提

高家长对幼儿园保教工作的满意度，最终推动幼儿园办

学质量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

安保人员经费—海丰县实验

幼儿园

8.40 8.40 8.40 0.00 0.00 0.00 0.00

规范安保经费使用，保障安保服务质量达标，应急响应

及时，全面提升校园安全防护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

线。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实验幼

儿园

6.35 6.35 6.35 0.00 0.00 0.00 0.00

规范资金使用，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改善办园条件，提

升保教质量，扩大普惠性服务供给，助力学前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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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

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

费—海丰县实验幼儿园
20.79 20.79 20.79 0.00 0.00 0.00 0.00

规范经费使用，持续改善办园条件，强化保育教育与日

常运转保障，稳步提升保教质量。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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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26年本部门收入预算182,060.81万元，比上年增加

10,288.01万元，增长6%，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增加；支

出预算182,060.81万元，比上年增加10,288.01万元，增长6%，主

要原因是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二、“三公”经费安排情况

2026年本部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1.1万元，比上年减

少0.1万元，下降8.3%，主要原因是公务车维修维护费用和接待费

支出减少。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比上年增加0万元，

增长0%，主要原因是与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0.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比上年增加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6万元，比上年减少0.1万元。）比上年减

少0.1万元，下降14.3%，主要原因是公务车维修维护费用支出减

少；公务接待费0.5万元，比上年增加0万元，增长0%，主要原因

是公务车维修维护费用支出减少。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行政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指用于维持行政（参公）单位机

关运行的经费。具体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

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

（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

费、被装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医疗费

补助、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

- 76 -



新、公务用车购置、其他交通工具购置经济科目对应的预算资

金。2026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安排161.57万元，比上年增加

64.88万元，增长67.1%，主要原因是部分属于学校的经费在教育

局编制预算。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6年本部门政府采购安排5,552.35万元，其中：货物类采

购预算1,024.09万元，工程类采购预算3,571.51万元，服务类采

购预算956.75万元等。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6年1月6日，本部门固定资产金额218,429.24万元，

分布构成情况为：房屋1,144,156.68平方米，车辆1辆，单价在

100万元以上的设备41台等。本年度拟购置固定资产1,273.71万

元，主要是办公设备和功能场室等。

六、委托业务费安排情况

2026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委托业务费744.75万元，比

上年增加106.75万元，增长16.7%，主要原因是属下预算单位委托

业务项目增加。

七、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26年，本部门重点项目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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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教育

局

50.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教

育局

12.57

海人社函【2018】250号 《关于进一步规

范我县各类学校在职人员绩效工资和离退休

人员生活补贴的通知》全县有9所学校，共

有寄宿学生12663人，按规定应发放教师晚

自修跟班补贴每月379890元。每月每生30

元，按十个月计算。 

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师生

活补助资金（县级）
672.00

2025年全县边远地区和农村教师生活补贴

共3360.296万元，其中县负担20%，共672万

元。参照往年补助要求，制定2026年预算。

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促进教师安心从教，

给予补助专项补助，提高教育质量，保持教

师队伍稳定。 

原民办和原代课教师生活困

难补助资金（县级）
450.00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

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

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

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新开办学校
41.8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海丰县教育局备考专项经费 20.00

为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我

县基础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普

通高中全面实施“抓三年，三年抓”的高考

备考工作方略，全县5所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高三年级利用暑寒假（8月份开始）、每周

星期六和晚自修对学生进行教学辅导，重点

针对临界生和目标生进行提质增效、培优扶

差的辅导，并落实动态跟踪的过程性评价。

县教育局聘请省内外高考、中考备考专家到

我县举行“同课异构”及备考专题讲座，组

织教研员外出学习培训及参加高考、中考备

考会，为教研员和学校提供优质备考资源

等。各校应全面有序地落实好工作实施方

案，做到精准备考，提高备考效率，全面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2026年，高中学校要确保

完成市下达的高考本科上线人数的预测目

标，特控线和本科上线率在全市各大县区中

处于领先位置；初中学校中考成绩与2025年

相比有明显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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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海丰县招生考试专项经费 350.00

招生办：海丰县教育局负责全县普通高

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人高考、初中生

毕业测试等工作。为顺利开展各项考试工

作，现将本年度各项考试所需经费汇报如

下： 一、1月份举行2026广东省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补

考）、2026年高职类高考（高职3+证书考

试），约需65.5万元。二、3月份举行2026

年普通高考英语听说考试，约需19.6万元。

三、4月份举行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中考）体育考试，约需6.8万元。四、5月

份举行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物理、化学、生

物学科实验考试，约需27.5万元。五、6月7

日－9日举行2026年普通高考考试，约需

118.8万元。六、 6月份举行2026年汕尾市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约需126.8万

元。七、7月份举行2026广东省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补

考），约需36.5万元。八、10月份举行2026

年全国成人高考考试，约需26.5万元。九、

高考、中考考点设备维护升级及备用电源、

安检门的租用。十、征订高考报考及志愿资

料，约需0.3万元。以上十项经费共需经费

约438.3万元（其中上级返拨给县财政考试

经费约238.5万元）。 

海丰县北部新区实验学校建

设项目
1260.71

对标基本办学标准，加快补齐短板，重点

做好寄宿生床位、升旗条件、黑板、课桌

椅、围墙围栏、校舍楼梯、应急设施等底线

建设，有效改善学校基本教学和安全保障条

件，坚决守住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

求”。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通过

新建或改扩建学校，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

给，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2026年中等教育国家助学金

（中央）
56.09

 目标1：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

习、努力进取，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

业技能水平。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提前下达2026年中等教育国

家助学金（省级）
7.51

 目标1：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

习、努力进取，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

业技能水平。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

难儿童补助资金（中央）
14.61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

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2.教育公平显著

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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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

难儿童补助资金（省级）
49.19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

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2.教育公平显著

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

需要。 

2026年原民办和原代课教师

生活困难补助资金（省级）
244.26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

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

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

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6年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

学校教师生活补助资金（省

级）

2250.24

进一步完善保障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

教育学校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长效机制，建

立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农村教师生

活补助制度，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山区、

农村边远地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山

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

区、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整体素质提

高。 

2026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

教上岗退费资金
100.98

改善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

结构，缓解农村学校补充音体美等紧缺学科

和特殊教育教师的困难，提高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 

2026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中央）
122.10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

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省级）
110.22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

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省

级）

122.00

1.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

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确保每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资助；2.确保义务

教育阶段各项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

教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中

央）

274.00

义务教育的各项资助政策都得到落实。不

断提高农村学校学生学生健康水平和身体素

质。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

助资金—海丰民办学校
16.45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

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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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深汕合作区（小

学）

938.15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深汕合作区（初

中）

656.52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民办（小学）
1923.01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民办（初中）
2092.97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

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

金—中小学校两人一床整治

1668.00

对标基本办学标准，加快补齐短板，重点

做好寄宿生床位、升旗条件、黑板、课桌

椅、围墙围栏、校舍楼梯、应急设施等底线

建设，有效改善学校基本教学和安全保障条

件，坚决守住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

求”。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通过

新建或改扩建学校，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

给，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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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提前下达2026年中小学校舍

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

（中央）

1234.00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

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

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

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6年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

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生，改善办学条

件。 

提前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

目）资金

243.00

1.全省各县（市、区）随迁子女公办学校

就读（含政府购买学位）比例达到90%以

上。2.资金下达县（市、区）落实2026年新

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任务。3.资金下达县

（市、区）按要求巩固区域规范民办义务教

育工作，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原则上不

得提高。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中心幼儿

园

8.64

根据粤财科教【2021】254号文件精神，改

善校园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大于或等于创新

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机制体制，大力发展公

办幼儿园，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

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建立学前教育生均

经费拨款制度，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

费每年每生不低于600元。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中心幼儿

园

12.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中心幼儿园
105.60

为我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障，确保资金

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

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中心幼儿园
24.89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保教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中心幼

儿园

24.92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

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海城镇中

心小学

97.58

为了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

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教学资源，进一步

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点面结合建

立学前教育运转经费拨款制度。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海城

镇中心小学

167.00

做好班级管理工作，进一步改善班主任的

待遇，促进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对班主任

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奖励，结合学校的

教育教学实际，按学期发放班主任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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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海城镇中

心小学

37.8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117.48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海城镇中心

小学

202.26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海城镇

中心小学

393.2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

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

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于”

政策省财政奖补资金—海丰

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260.25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

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

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海城镇中心

小学

1709.82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县级）—海丰县

海城镇中心小学

1.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

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

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照

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

公用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

重点支持省属特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

区市、县（市、区）落实特殊教育学前和高

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特殊

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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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城东镇中

心小学

126.31

完善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制度。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城东

镇中心小学

121.50

做好班级管理工作，促进班主任工作的积

极性，结合学校的教育教学实际，对班主任

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奖励，按学期发放

班主任津贴，通过班主任津贴，进一步改善

班主任的待遇，促进班主任工作的积极

性。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城东镇中

心小学

42.00

维护校园平安，加强“护学岗”建设，消

除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为师生安全和教育

教学正常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城东镇中心小学
138.22

完善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制度。 

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

源中心一海丰县城东镇实验

幼儿园

30.00

推进支持新建135个“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

资源中心”、持续培育182个幼儿园共同体 

和扩大学前教育公办学位供给，推进全省学

前教育扩优提质进程，提高全省学前教 育

普惠保障水平，实现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10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5%以

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城东镇

中心小学

271.77

"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

域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城东镇

中心小学

278.34

"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

域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城东镇中心

小学

277.52

"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

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

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城东镇中心

小学

1284.3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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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县级）—海丰县

城东镇中心小学

2.16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

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

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照

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

公用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

重点支持省属特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

区市、县（市、区）落实特殊教育学前和高

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特殊

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

量。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附城镇中

心小学

99.47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助资金的

通知》（粤财科教【2022】196号）和《海

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学前教育生

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

【2022】5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

500元的标准下达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为

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的保育教育活动和

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附城

镇中心小学

90.50

通过班主任津贴，进一步改善班主任的待

遇，提高班主任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以促进

教育的均衡发展及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推

动教育发展。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附城镇中

心小学

58.8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附城镇中心小学
116.49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附城镇

中心小学

379.34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2.本区

域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 90％以上；公办

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4公办园在园幼

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附城镇中心

小学

208.20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 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

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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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附城镇中心

小学

872.3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

走在全国前列”的目 标 ， 进一步完善城

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

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

育优质 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

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

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待困难地区和分步

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

难地区倾斜。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可塘镇中

心小学

39.26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完善公办幼儿园基

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

平。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可塘

镇中心小学

25.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可塘镇中

心小学

33.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可塘镇中心小学
51.00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可塘镇

中心小学

129.3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

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可塘镇中心

小学

92.14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可塘镇中心

小学

239.89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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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县级）—海丰县

可塘镇中心小学

1.44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

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

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照

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

公用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

重点支持省属特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

区市、县（市、区）落实特殊教育学前和高

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特殊

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

量。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赤坑镇中

心小学

11.88
完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幼儿园

保育活动和日常办公运转。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赤坑

镇中心小学

13.00

公办学校班主任补贴纳入奖励性绩效工

资，标准按每教学班每月500元，由县教育

局根据各学校实际教学班数以每学年10个月

的基数统计汇总，义务教育阶段的报县财政

局划拨，高中阶段的由各学校在学杂费中解

决。各学校应该结合实际，按公开、公平、

公正、按劳分配的原则，严格按照海教

[2018]93号文件规定，合理制定奖励性绩效

工资分配方案，落实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制

度，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赤坑镇中

心小学

25.20

根据公安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

＞的通知》(公治(2015)168号)和广东省公

安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卫“五

统一”工作规范的通知》(粤公网发(2021)

1106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学校、

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及周边安全保卫工

作，保护师生人身财产安全，预防和制止违

法犯罪活动，维护校园治安秩序，构建平安

和谐的校园环境，确保校园安定稳定。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赤坑镇中心小学
0.75

为我镇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镇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赤坑镇

中心小学

45.73

为我镇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镇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赤坑镇中心

小学

22.26
完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幼儿园

保育活动和日常办公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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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赤坑镇中心

小学

104.77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县级）—海丰县

赤坑镇中心小学

1.00

建立公办幼儿园学前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

费长效保障机制，保障日常运转与辅助教学

需求，优化资金使用效益，切实维护特殊儿

童受教育权益，推动园所特教工作高质量发

展。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大湖镇实

验学校

1.89

维持幼儿园工作正常运转，为培养更多优

质幼儿学生，更好地促进学前教育的发

展。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大湖

镇实验学校

4.00

通过发放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奖励性

绩效工资，能激发班主任的积极性，维护班

主任队伍的稳定，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大湖镇实验学校
1.00

保障幼儿园的保育活动和日常办公经费正

常运转，为培养更多优质幼儿学生，更好地

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大湖镇实

验学校

12.60
学校通过配备保安人员，保障师生及校园

的安全，有力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大湖镇

实验学校

0.25

通过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使大

湖镇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从而

提高学前儿童的综合素质。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大湖镇实验

学校

0.18

完善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6年

全省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公办幼儿园

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生每年不低于500

元。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大湖镇实验

学校（初中）

5.07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2.统一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

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

实施，加强教育脱贫工作的针对性，各级财

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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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大湖镇实验

学校（小学）

5.6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2.统一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

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

实施，加强教育脱贫工作的针对性，各级财

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陶河镇中

心小学

5.4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助资金的

通知》（粤财科教【2022】196号）和《海

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学前教育生

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

【2022】5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

600元30%的标准下达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

为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的保育教育活动

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陶河

镇中心小学

9.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

的补助（每人每月500元，每学期补助5个

月），充分调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提高班

主任的管理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进

一步搭建家校合作的桥梁，增强社会对学校

的认同感。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陶河镇中

心小学

37.8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配置公

办学校（幼儿园）安保人员,，建立平安校

园长效机制，学校（幼儿园）财产、师生人

身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校园恶性事件发生率

0，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陶河镇中心小学
8.00

参照《关于规范海丰县公办幼儿园收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海发改价格〔2024〕25

号），为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学前教育的办

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陶河镇

中心小学

17.75

"1.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

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

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

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 2.

通过财政资金的补助，本区域学前三年毛入

学率达到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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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陶河镇中心

小学

6.49

根据《海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

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

财文【2025】50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

每年600元70%的标准下达资金，该资金主要

用于为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的保育教育

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陶河镇中心

小学

53.36

"健全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有力地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地、可持

续地增长，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

化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实现义务教育经费

可携带，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

革的形势要求，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加

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着力解决农村义务教

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强化

义务教育的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可持

续的原则。 "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梅陇镇中

心小学

63.05

根据粤财科教【2021】254号文件精神，改

善校园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大于或等于创新

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机制体制，大力发展公

办幼儿园，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

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建立学前教育生均

经费拨款制度，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

费每年每生不低于500元。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梅陇

镇中心小学

76.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

精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与任课教师、家长和学校管理层保持密

切沟通，共同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出谋划

策。同时，班主任老师还积极探索新的教育

方法和手段，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努

力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

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梅陇镇中

心小学

16.8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小学
37.35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梅陇镇

中心小学

260.25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

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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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梅陇镇中心

小学

122.91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梅陇镇中心

小学

785.45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县级）—海丰县

梅陇镇中心小学

3.4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

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

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照

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

公用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

重点支持省属特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

区市、县（市、区）落实特殊教育学前和高

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特殊

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

量。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公平镇中

心小学

23.92
完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幼儿园

保育活动和日常办公运转。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公平

镇中心小学

46.00

公办学校班主任补贴纳入奖励性绩效工

资，标准按每教学班每月500元，由县教育

局根据各学校实际教学班数以每学年10个月

的基数统计汇总，义务教育阶段的报县财政

局划拨，高中阶段的由各学校在学杂费中解

决。各学校应该结合实际，按公开、公平、

公正、按劳分配的原则，严格按照海教

[2018]93号文件规定，合理制定奖励性绩效

工资分配方案，落实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制

度，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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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公平镇中

心小学

37.80

根据公安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

＞的通知》(公治(2015)168号)和广东省公

安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卫“五

统一”工作规范的通知》(粤公网发(2021)

1106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学校、

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及周边安全保卫工

作，保护师生人身财产安全，预防和制止违

法犯罪活动，维护校园治安秩序，构建平安

和谐的校园环境，确保校园安定稳定。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公平镇中心小学
39.60

为我中心校属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

金保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公平镇

中心小学

97.20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提高本

区内学前三年毛入学率。2、提高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公平镇中心

小学

51.11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机制，大力

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公平镇中心

小学

452.78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黄羌镇中

心小学

6.16

确保学前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拨款资金

足额下拨，保证学前教育日常活动能正常运

转。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黄羌

镇中心小学

18.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黄羌镇中

心小学

54.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黄羌镇中心小学
23.75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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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黄羌镇

中心小学

29.75

29.75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

本区域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

园在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黄羌镇中心

小学

12.65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黄羌镇中心

小学

104.42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平东镇中

心小学

6.84

完善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拨款。2022年全省学前

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每生每年不低于500元。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平东

镇中心小学

9.00

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福利，建立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中小学教师岗位津

贴制度，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义务教育学

校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教师队伍，促进

我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平东镇中

心小学

29.4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平东镇中心小学
4.25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平东镇

中心小学

30.25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域

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平东镇中心

小学

12.14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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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平东镇中心

小学

67.7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学前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县级）—海丰县

平东镇中心小学

1.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

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

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照

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

公用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

重点支持省属特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

区市、县（市、区）落实特殊教育学前和高

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特殊

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

量。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联安镇中

心小学

2.61

"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提前下达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助资金

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196号）和

《海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学前教

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

【2022】5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

500元的标准使用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为

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的保育教育活动和

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联安

镇中心小学

6.00

"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联安镇中

心小学

16.8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联安镇中心小学
0.75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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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联安镇

中心小学

4.75

 1.免除学前一年儿童保育教育费 2.本区

域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3.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4.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持续提高。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联安镇中心

小学

2.07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联安镇中心

小学

22.77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海丰

中学

23.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海丰中学
407.9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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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陆安

高级中学

80.34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提前下达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203

号）和《海丰县财政局 关于提前下达2023

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

知》（海财文〔2022〕53号 ）的有关规

定，下拨2023年的专项经费752万元，该资

金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

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

的费用。 一是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

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

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

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落实公办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

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

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

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陆

安高级中学

80.49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

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

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

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

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丰县

陆安高级中学
39.60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5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4〕193

号）的有关规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县级负

担30%，该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

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

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陆安高级中

学

13.31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

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

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

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

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

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

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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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陆安高级中

学

187.46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

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

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

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

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

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

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5%。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赤坑

中学

3.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校班主任的管理水平，营造良

好的班级氛围，提高校园文化水平，适当对

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赤

坑中学

2.61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

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

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

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

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赤坑中学
12.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建立平安校园长效机制。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赤坑中学
81.9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梅陇

中学

18.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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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梅陇中学
316.21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红城

中学

45.48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203

号）和《海丰县财政局 关于提前下达2023

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

知》（海财文〔2022〕53号 ）的有关规

定，下拨2023年的专项经费752万元，该资

金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

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

的费用。 一是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

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

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

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落实公办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

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

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

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红

城中学

13.11

 为保障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

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

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

人/月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对我

校进行补助。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红城

中学

25.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丰县

红城中学
20.70

支撑各类招生考试工作的高效开展以及备

考环节的科学协同推进，确保考试过程的安

全性、公平性与科学性，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力量，精准施教，提升我县教育教学质量，

有助于学生更有针对性地备考，为国家选拔

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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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红城中学
106.12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

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

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

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

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

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

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5%。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红城中学
10.16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

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红城中学
441.6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龙津

中学

9.00

海丰县龙津中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主任

绩效工资项目,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

《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班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

复》的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单位班主任的管

理水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

班主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龙津中学
196.76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统

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

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

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

难地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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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海城

镇第三中学

27.00

公办学校班主任补贴纳入奖励性绩效工

资，标准按每教学班每月500元，由县教育

局根据各学校实际教学班数以每学年10个月

的基数统计汇总，义务教育阶段的报县财政

局划拨，高中阶段的由各学校在学杂费中解

决。各学校应该结合实际，按公开、公平、

公正、按劳分配的原则，严格按照海教

[2018]93号文件规定，合理制定奖励性绩效

工资分配方案，落实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制

度，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2026年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

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于”

政策省财政奖补资金—海丰

县海城镇第三中学

30.00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

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

动保障机制，确保本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确保本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

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海城镇第三

中学

140.65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海城镇第三

中学

337.02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城东

中学

11.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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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城东中学
244.1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统

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

例和拨付方式，坚持 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加强教育脱贫工作的针对性，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

民办学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

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促进教育公

平。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附城

中学

23.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校班主任的管理水平，营造良

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

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

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于”

政策省财政奖补资金—海丰

县附城中学

30.00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

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

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附城中学
386.1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肋。加强

义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

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

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 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

区倾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城东

镇第三中学

9.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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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城东镇第三

中学

143.79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城东镇第三

中学

56.28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莲花

山中学

4.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莲

花山中学

11.43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

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

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

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

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部分）分档进行补

助。 

2026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公用经费提标省补助资金—

海丰县莲花山中学

16.94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

转支出，预计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

学校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省规定标准，为缩

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建

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

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

育公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莲花山中

学

12.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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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莲花山中学
81.51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可塘

中学

8.00

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平，

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工

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确保班主任绩效

及时到位和发放，提高班主任的满意度。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可塘中学
164.0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可塘

镇实验学校

3.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可塘镇实

验学校

8.4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可塘镇实验

学校（小学）

7.36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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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可塘镇实验

学校（初中）

18.92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陶河

中学

2.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陶河中学
12.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陶河中学
44.46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梅峰

中学

9.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梅峰中学
186.23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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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梅陇

镇实验学校

8.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梅陇镇实验

学校（初中）

95.9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梅陇镇实验

学校（小学）

41.29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公平

中学

21.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公平中学
354.7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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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黄羌

中学

5.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黄

羌中学

3.12

海人社函【2018】250号 《关于进一步规

范我县各类学校在职人员绩效工资和离退休

人员生活补贴的通知》2025年全县有8所学

校，共有寄宿学生12350人，按规定应发放

教师晚自修跟班补贴每月370500元。每月每

生30元，按十个月计算。为保障义务教育寄

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

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

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0元/人的标准，

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

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

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黄羌中学
103.16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平东

中学

3.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平东中学
12.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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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平东中学
59.09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实验

中学

57.90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203号）

文，一是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

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

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

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

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

平。2023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实验

中学

29.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实

验中学

27.63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

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

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

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

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部分）分档进行补

助。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丰县

实验中学
29.70

支撑各类招生考试工作的高效开展以及备

考环节的科学协同推进，确保考试过程的安

全性、公平性与科学性，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力量，精准施教，提升我县教育教学质量，

有助于学生更有针对性地备考，为国家选拔

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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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实验中学
135.10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

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

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

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

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

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

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5%。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实验中学
2.49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

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实验中学
14.05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

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实验中学
505.13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普通高中阶段特殊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县级）—海

丰县实验中学

1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

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

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照

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

公用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

重点支持省属特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

区市、县（市、区）落实特殊教育学前和高

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特殊

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

量。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陈

潮中学

4.38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

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

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

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

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部分）分档进行补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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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陈潮

中学

3.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陈潮中学
12.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2026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公用经费提标省补助资金—

海丰县陈潮中学

5.01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

转支出，预计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

学校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省规定标准，为缩

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建

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

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

育公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陈潮中学
56.94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彭湃

中学

105.06

海丰县彭湃中学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

公用经费县级配套资金项目，该资金主要用

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

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

用。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彭

湃中学

64.47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

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

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

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

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部分）分档进行补

助。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彭湃

中学

9.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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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丰县

彭湃中学
60.00

全面有序地落实好工作实施方案，做到精

准备考，提高备考效率，全面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2026年，确保完成市下达的高考本科

上线人数的预测目标，特控线和本科上线率

在全市各大县区中处于领先位置。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彭湃中学
235.69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

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

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

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

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

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

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5%。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彭湃中学
22.54

目标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

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彭湃中学
200.27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县级配套资金—海丰县林伟

华中学

70.14

海丰县林伟华中学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县级配套资金项目，用于单位各

项支出，促进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林

伟华中学

38.73

海丰县林伟华中学寄宿制学校晚自习绩效

工资项目，根据县教育局2026年寄宿制学校

教师晚自修跟班奖励性绩效工资预算明细，

我校2026年寄宿学生人数约1200人。 

高考备考专项经费—海丰县

林伟华中学
30.00

支撑各类招生考试工作的高效开展以及备

考环节的科学协同推进，确保考试过程的安

全性、公平性与科学性，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力量，精准施教，提升我县教育教学质量，

有助于学生更有针对性地备考，为国家选拔

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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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林伟华中学
163.66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

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

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

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

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

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

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5%。 

2026年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林伟华中学
17.69

1.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

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寄宿制学校教师晚自修跟班

奖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

111.96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

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

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

生30元/人的标准，并根据财力调节系数，

对我县公办寄宿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部分）分档进行补

助。 

2026年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发

展奖补资金—海丰县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

267.00

1.推进第二轮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工

作，高职院校按照国家要求完成预定建设任

务。2.重点建设50所左右省级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350个左右省级高职高水平专业群，办

学水平提升，服务发展能力增强。3.省属职

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4.推进省

级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5.中职学校办学质

量提升，专业契合产业发展，服务区域经济

发展能力增强。6.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年度项目任务全部完成，基本形成职业院

校教师5年不少于450学时轮训机制。 

2026年中职教育免学费补助

资金（省级）—海丰县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

540.68

 目标1：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

习、努力进取，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

业技能水平。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6年中职教育免学费补助

资金（中央）—海丰县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

339.95

 目标1：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

习、努力进取，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

业技能水平。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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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公办中职阶段特殊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县级）
10.00

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

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全省特殊教育学

前和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照

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要求，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生均

公用经费由省、市、县（市、区）分担，省

重点支持省属特殊教育学校和经济欠发达地

区市、县（市、区）落实特殊教育学前和高

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缩小地区间特殊

教育发展差距，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办学质

量。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机关幼儿

园

11.34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3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助资金的

通知》（粤财科教【2022】196号）和《海

丰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学前教育生

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海财文

【2022】52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每生每年

600元的标准下达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为

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的保育教育活动和

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机关幼儿园
134.97

为我县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提供资金保

障，确保资金合规合理，提升我县学前教育

的办学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

度。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机关幼儿园
30.68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

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6年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

费补助资金—海丰县机关幼

儿园

28.22

按照《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25】180号）要求，免除学前一

年儿童保育教育费，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持

续提高。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云岭

实验学校

30.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

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于”

政策省财政奖补资金—海丰

县云岭实验学校

30.00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

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

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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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云岭实验学

校（小学）

170.55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云岭实验学

校（初中）

257.30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统一城乡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

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各

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实验

小学

16.5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与任课教师、家长和学校管理层保持密

切沟通，共同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出谋划

策。同时，班主任老师还积极探索新的教育

方法和手段，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努

力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任

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海丰县实验小学
192.74

1.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

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施，

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

斜。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班主任奖

励性绩效工资—海丰县特殊

教育学校

12.00

根据海府办函【2018】10号《海丰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海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

主任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文件精

神，为提高我县教育系统班主任的管理水

平，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适当对从事班主

任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项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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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算数（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特殊教育

学校

12.60

根据2021年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第一百

期，按照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标准，对我县

不足五百人小规模学校配置保安，保障小规

模学校安全。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县级

配套资金—海丰县实验幼儿

园

9.45

通过保障户外自主游戏，幼儿体能活动等

发展性支出落地，实现全园幼儿户外自主游

戏规范化开展、体能水平逐步提升、切实培

养幼儿责任意识与生态保护观念、提高家长

对幼儿园保教工作的满意度，最终推动幼儿

园办学质量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海丰县公办小规模学校安保

人员经费—海丰县实验幼儿

园

8.40

规范安保经费使用，保障安保服务质量达

标，应急响应及时，全面提升校园安全防护

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补

助资金—海丰县实验幼儿园
6.35

规范资金使用，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改善

办园条件，提升保教质量，扩大普惠性服务

供给，助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公办幼儿园强化保障经费—

海丰县实验幼儿园
20.79

规范经费使用，持续改善办园条件，强化

保育教育与日常运转保障，稳步提升保教质

量。 

注：本表根据本单位实际预算编制情况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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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 指预算单位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预算资金收入。

二、事业收入: 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 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 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非本级财政拨款、存

款利息收入、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指事业单位在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

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

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

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七、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八、经营支出: 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所发生的支出。

九、行政经费（机关运行经费）: 指用于维持行政（参公）

单位机关运行的经费。具体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

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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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

用材料费、被装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

医疗费补助、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

置更新、公务用车购置、其他交通工具购置经济科目对应的预算

资金。

十、“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指部门（单位）使用财政

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公务出国（境）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

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

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

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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